
	
	

	
	


莆教综〔2017〕95号


关于印发莆田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教育局（事务局）、财政局，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市直中等职业学校：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 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5〕25号) 、福建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教财〔2016〕13号）和《福建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做好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通知》（闽教财〔2016〕47号）的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福建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物价局《关于实施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闽财教〔2012〕135号）、《关于完善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闽财教〔2015〕75号）等文件精神，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的贯彻落实与实施，特制定《莆田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莆田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实施细则
　　莆田市教育局     　　    莆田市财政局

                            2017年11月17日
附件

莆田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我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顺利实施，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闽政〔2009〕25号）和福建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物价局《关于实施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闽财教〔2012〕135号），贯彻落实福建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中职国家助学金集中支付工作的通知》（闽教财〔2012〕142号）、《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 (闽财教〔2013〕85号)、《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闽财教〔2013〕88号）、《关于调整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财政补助方式的通知》（闽财教〔2014〕82号）、《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完善市县（区）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度的指导意见》（闽财教〔2015〕80号）和《关于做好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通知》（闽教财〔2016〕47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实施中等学历教育的公办和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高职高专学校附属中等职业教育机构）。  
第三条  本细则中职学校生均拨款标准补助资金，适用于部门预算经费由财政核拨的公办中职学校，包括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和公办技工学校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学生。中职国家助学金实施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一、二年级的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第四条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的主要内容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标准补助资金和国家助学金为主体，学校奖、助、俭、免为补充，社会团体参与助学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第五条　中职学校生均拨款标准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学校日常办学运转支出、校外实习实训支出。学校日常运转支出主要包括：教学业务费、实验实习费、教师培训、文体活动、水电费、办公费、邮电费、劳务费、交通差旅费、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费、校舍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校外实习实训支出主要包括：向企业支付的学生实习实训补贴、为学生购买的实习实训责任保险等。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开支。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由中央、省、市及县（区）财政共同承担，省（含中央）、市县（区）分担比例比照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的分担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标准补助资金各级分担比例参照莆财教〔2016〕87号文件执行。
第六条 各中等职业学校要把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实行校长负责制，成立学生资助领导小组，设立学生资助专门机构，提供相应的办公场所、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确定专职工作人员，并保障工资福利、职称评聘等方面待遇。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教育厅印发的《福建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闽人社文〔2016〕142号）文件精神，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实际工作，每周每人减免4-6课时的工作量。
第二章  资助类型、范围及标准

第七条  资助类型。中等职业学校资助包括中职国家助学金和中职生均公用经费。

第八条  资助范围及标准。
1．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为：中等职业学校涉农专业、非涉农专业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疾学生（以下简称“兜底对象”）、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可享受国家助学金
标准为：按每生每年2000元标准给予资助，分十个月，每月200元。

2．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含公办技工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⑴休闲保健类、财经商贸类、旅游服务类（不含烹饪专业）、教育类、司法服务类、公共管理与服务类专业，省定标准为每生每年4200元。我市中职学校拨款标准2016年达到2730元、2017年达到3360元、2018年达到4200元。
⑵轻纺食品类、资源环境类、能源与新能源类、信息技术类、其他类专业，省定标准为每生每年5100元，我市中职学校拨款标准2016年达到3000元、2017年达到3900元、2018年达到5100元。
⑶农林牧渔类、土木水利类、加工制造类、石油化工类、交通运输类、旅游服务类的烹饪专业，省定标准为每生每年5600元。我市中职学校拨款标准2016年达到3150元、2017年达到4200元、2018年达到5600元。
⑷体育与健身类、医药卫生类专业，省定标准为每生每年5400元。我市中职学校拨款标准2016年达到3090元、2017年达到4080元、2018年达到5400元。
⑸文化艺术类专业，省定标准为每生每年7000元。我市中职学校拨款标准2016年达到3570元、2017年达到5040元、2018年达到7000元。
上述标准中的体育与健身类、文化艺术类标准，仅适用于独立设置的体育、艺术中等职业学校，其他学校的体育与健身类、文化艺术类按第⑴类标准执行。
上述标准包含了对中职学校的免学费补助、省级提高中职生均拨款水平奖补资金、市级财政中职教师培训经费及设备购置补助等。市财政对公办中职学校由补助免学费转换为按专业核拨。省对市、县（区）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暂按原政策执行。
3．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标准。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符合国家标准）就读的一、二、三年级符合免学费政策条件的学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标准给予补助。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经当地物价部门批准的学费高于补助的部分，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第三章  申请与认定

第九条  组织申请方式。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标准补助资金无须申请，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10月份及5月份审核通过的数据为依据核拨资金。国家助学金实行“学期申报、按月发放”的办法，由学生在期初提出申请。
第十条  规范支付渠道。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由财政局会同同级教育局直接下达相关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实行“统一办卡、集中支付”的办法。由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办卡，由主管教育局拨付发卡银行，再批量发至学生资助银行卡上，一律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

第十一条　实行动态比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一、二年级在校生的10%确定。涉农专业学生资助不占比例100%资助。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城乡低保学生（含特困救助供养对象）必须兜底资助，不受比例限制，学校可如实上报困难学生人数。

第十二条　实现主动资助。中等职业学校涉农专业、非涉农专业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疾学生（以下简称兜底对象）、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均可享受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必须通过“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方式，确保这类学生应助尽助。
第十三条　确保精准资助。除兜底对象外，在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规定的人数比例内，还可对申请资助的其他困难学生进行评审，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

①父母是下岗职工且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的；家庭遭遇自然灾害的；②被地方政府列为特困户家庭子女；③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学生本人突发疾病或意外事故）；④单亲经济困难家庭子女或家庭缺乏劳动力、无固定经济来源学生；⑤农村二女结扎户家庭经济困难的；⑥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第十四条  甄别受助对象。各县区各学校要认真甄别受助学生类别，做好受助对象资料的收集、归档。

1．兜底对象。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统一收集汇总形成各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学生、残疾学生的名单确认表，由教育主管部门提请或函请市、县（区）级扶贫部门、民政部门、残联部门审验确认；孤儿由学生本人提供相关证明；

2．烈士子女或优抚对象。由学生本人提供县（区）级民政部门或相关证明；

3．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由学生本人提供村（居）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并加盖户籍所在地乡镇（办事处）政府相关部门公章。

第三章  发放与管理

　

第十五条  规范实施步骤。组织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评审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健全工作机制，确保资助工作全面落实到位和资助工作公平、公开、公正。

1.宣传发动。在学生入学前和入学时，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过有效途径向社会、家长、学生公布资助信息，包括资助政策、资助流程等。宣传时，应明确告知学生和学生家长，持有红色扶贫手册、绿色低保证、有民政部门证明的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残疾学生、报考涉农专业的学生可直接享受国家助学金，其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依申请可享受国家助学金。

2.提出申请。每学年秋季注册时，学生必须向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资助申请，并填写《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附件1）

3.核实证件。兜底对象，由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自上而下、上下结合”收集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城市或农村低保家庭学生、有民政部门证明的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残疾学生的信息，分别填写《XX年XX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名单确认表》、《XX年XX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低保家庭（含特困）学生受助名单确认表》、《XX年XX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孤儿（含SOS村适龄儿童）学生受助名单确认表》、《XX年XX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残疾学生受助名单确认表》（附件2-5，一式两份），报送教育主管部门，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送交或函寄相应县（区）级扶贫部门、民政部门、残联审验确认盖章。

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信息，由学生提供村（居）委员会证明，并加盖户籍所在地乡镇（办事处）政府相关部门公章。

4.评审认定。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名单必须经学校学籍部门审核和认定。学校认定填写《生均公用经费学校评审会议记录表》（附件7）。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行两级评审制，即“班级评议、学校认定”。班级评议填写《班级民主评议会议记录表》（附件6），学校认定填写《国家助学金学校评审会议记录表》（附件8）。

5.助前公示。学校认定后，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填写《XX年XX学期XX月莆田市XX学校中职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公示》、《XX年XX学期XX月莆田市XX学校中职生均公用经费受助学生名单公示》（附件9-10），将拟上报教育主管部门的学生信息在学校层面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将公示结论写入公示名单上并拍照归档。

6.上报数据及发放。中等职业学校应当通过“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报至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汇总。
⑴每学期开学后每个月月底（秋季学期可推迟至开学后第二个月开始），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上报本校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信息。在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审核公示期满后给予发放当月实际享受金额。

⑵每学期11月和6月，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受助学生信息，填写《XX年XX季学期莆田市XX学校中职生均公用经费对象明细表》、《XX年XX季学期莆田市XX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分类别分专业汇总统计表》（附件11-12，一式两份），以电子文档和纸质形式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

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学校报送的材料予以审核，同级财政局根据当地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申请和提供的相关资料信息，按学期将省级、本级配套预算指标足额及时下达。
⑶每学期开学第二个月10日前（秋季学期可推迟至开学第三个月10月前），各学校填写《莆田市XX学校XX年XX月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明细表》、《莆田市XX学校X年X月国家助学金发放情况汇总表》（附件13-14，一式两份）以电子文档和纸质形式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

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各学校材料向财政局申请，财政局根据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申请和提供的相关资料信息，按学期将省级、本级配套“国家助学金”预算指标足额及时下达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拨至相关学生资助卡中。

⑷各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市直各学校应于每年1月和7月将《XX年XX季学期莆田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情况汇总统计表》（附件15）以电子版和纸质材料（一式两份）报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存档。

7.专账核算。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加强财务管理，建立规范的预决算制度，按照预算管理的要求，编制综合预算，收支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年终应当编制决算。
中等职业学校收到的生均拨款标准补助资金，用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运转支出。教育主管部门完成国家助学金“集中支付”后，学校将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支付通知书（或资金核拨书）和银行发放明细回单，连同本级下发的指标文件进行专账核算。

8.资助台账。学生资助工作阳光运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按照《莆田市XX学校学生资助工作台账》（附件16）格式要求，建立学生资助工作台账，便于相关部门对学生资助执行情况的核查和监督。

9.资料建档。认真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档案管理。学校按照《福建省学生资助档案管理办法（试行）》（闽教学[2014]19号）和《莆田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档案资料清单》（附件17）要求，科学、合理做好资助材料建档归整工作。中等职业学校受助学生明细表、公示名单、资金发放表等有关表册必须经过校长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六条  做好学籍维护。中等职业学校学籍部门要建立健全学生信息档案，做好系统的审核、维护、监管工作，以保证享受生均拨款标准补助资金的学生信息完整和准确。要强化新生电子学籍注册和在校生学籍异动管理，严格区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学生，不得以虚假学生信息注册学生学籍，不得将培训性质等非学历教育学生注册为学历教育学籍，不得为同一学生以不同类型的高中阶段教育身份分别注册学籍、或以不同类型职业学校身份分别向教育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注册学生学籍。
第十七条  加强资金管理。各级财政要及时足额安排本级应承担的资金，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财务管理，确保资助专项资金安全、切实将助学资金落实到位。

第十八条  强化监督检查。各县（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与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对于挤占挪用资助资金，虚报受助人数骗取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和《福建省财政监督条例》有关规定对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处理。

第十九条  做好政策宣传。各地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合理利用各种媒介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活动，使党和政府的教育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广大学生和家长知晓受助的权利，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教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各县区（管委会）教育局、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根据本细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报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

1.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2. X年X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名单确认表  

3. X年X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低保家庭（含特困）学生受助名单确认表

4. X年X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孤儿（含SOS村适龄儿童）学生受助名单确认表

5. X年X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残疾学生受助名单确认表

6. 班级民主评议会议纪录表

7. 生均公用经费学校评审会议记录表

8. 国家助学金学校评审会议记录表

9. X年X季学期X月莆田市X学校中职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公示
10. X年X季学期X月莆田市X学校中职生均公用经费受助学生名单公示
11．X年X季学期莆田市X学校中职生均公用经费对象明细表
12. X年X季学期莆田市X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分类别分专业汇总统计表

13．莆田市X学校X年X月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明细表
14. 莆田市X学校X年X月国家助学金发放情况汇总表

15. X年X季学期莆田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情况汇总统计表

16．莆田市X学校学生资助工作台帐
17. 莆田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档案资料清单




